
明光市人民法院

关于选任管理人公告

 （2025)皖 1182破 4号

2025 年 5 月 22 日，明光市人民法院根据安徽美安达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作出（2025）皖 1182破申 2号民事裁定书，

裁定受理明光万商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一案。

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决定采取以

随机方式指定破产管理人办理该起案件，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案情

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3）皖 11民终 2754号民事

判决书确定安徽美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享有对明光万商置业

有限公司 150余万元到期债权以及逾期利息。2017年 1月 12日，

明光万商置业有限公司经明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，

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，经营场所为安徽省明光市香樟苑小区 2 栋

603室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

销售、物业管理、房屋租赁。经查询，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 

二、报名规则、时间、地点及联系人

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管理人名册中滁州市辖区内

17家律师事务所、3家会计师事务所均可申报破产案件管理人，



本案不接受联合申报；报名期限截至 2025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7

时，有意向成为破产管理人的单位应向明光市人民法院民二庭提

交书面申请。本院将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三号

庭，采取摇号或者其他随机方式确定该起案件管理人。有意向者

请准时参加，逾期视为弃权。

来时请携带工作人员授权委托书等材料。

报名地点：明光市龙山路 40号明光市人民法院

联 系 人：民二庭刁元雷法官 13855095920                

监督电话：本院监察室 0550-8132609

二 0二五年六月九日


